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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6-15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公司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款。

 委托贷款额度：人民币 1.128 亿元。

 具体委托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

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京能集团发生过两次与本次关联交易

类别相同的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一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 3,000 万元及

1,0472.76 万元委托贷款，上述交易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6 至 2017 年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企业申请取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1.14 亿元，其中：“京

能秦皇岛 2×35 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1亿元、“京能电力三维数据

云平台研发项目”300 万元、“岱海发电 600MW 亚临界纯凝机组锅炉

升温改造创新应用项目”800 万元、“京能十堰热电三维数字化电厂

项目”300 万元。

除京能集团根据持股比例直接以增资方式拨入京能十堰热电120

万元外，剩余 1.128 亿元均以委托贷款形式拨入公司，待公司发生增

资扩股事项时，转为京能集团的股权投资。鉴于上述委贷已到期，公

司拟继续向京能集团申请将 1.128 亿元委贷延续三年。

根据财政部《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管理暂行规定》（财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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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的要求，企业集团母公司将资本性财政性资金拨付所属全资或

控股法人企业使用的，应当作为股权投资。母公司所属控股法人企业

暂无增资扩股计划的，列作委托贷款，与母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在发

生增资扩股、改制上市等事项时，依法将委托贷款转为母公司的股权

投资。

因 2017 年至今，公司一直未发生增资扩股事项，为满足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拟申请将京能集团向公司发放的 1.128 亿

元委托贷款到期后继续延续三年。待公司发生增资扩股事项时，再转

为京能集团的股权投资。

京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属于关联交

易。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京能集团发生过两次与本次关联交易类

别相同的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 3,000 万元及 1,0472.76 万元委托

贷款，上述交易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用规定。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明星

注册资本 2,208,172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号甲天银大厦 A西 9层

成立日期 2004年 12月 08日

经营期限 2054年 12月 07日

经营范围

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理；能源项目信息

咨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集团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本次向京能集团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9861298818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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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京 能 集 团 经 审 计 总 资 产 为

49,343,694.8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719,477.06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17,624,217.81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完成 9,724,399.65 万元；

利润总额 850,332.23 万元，净利润为 610,312.03 万元。

京能集团2025年三季度未经审计资产总额50,978,980.67万元，

净资产 18,477,691.33 万元；营业收入 6,980,529.16 万元，净利润

436,029.64 万元。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向京能集团申请委托贷款，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资金使用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况。

四、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4月 21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向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申请 1.128 亿元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资金委托贷款的延续，是为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使

用规定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况。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关

联董事张凤阳、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 2026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